
 
請領眷屬喪葬補助（津貼）手續說明： 
 

一、補助類別及標準： 

（一）生活津貼眷屬喪葬補助：父母、配偶死亡者補助５個月薪俸額；子女

死亡者補助３個月。 

（二）公務人員保險眷屬喪葬津貼：父母及配偶之喪葬津貼，給與３個月。

子女之喪葬津貼年滿 12歲，未滿 25歲者，給與２個月；已為出生登

記且未滿 12歲者，給與１個月。 

二、應填表件： 

 （一）生活津貼領款領據 1 張及個人資料異動通知單 1 張 

 （二）公教人員保險眷屬喪葬津貼請領書 1 張 

 （三）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請領眷屬喪葬津貼協商切結書（除被保險人本

人外，身故眷屬之父母、配偶、子女均非公保被保險人，本切結書免

填）。 

三、應附證明及附件： 

（一）申請人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1 份 

（二）死亡眷屬之除戶戶籍謄本 1 份 

（三）申請人存褶（帳戶）封面影本 1 份 

四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補助必須在死亡事實發生時符合請領規定，並於三個月內向本校申請。 

（二）申請居住大陸地區眷屬之喪葬補助者，其申請期限為六個月。其各項

證明文件如屬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，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

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，推定為真正。 

（三）申請父母、配偶喪葬補助者：父母、配偶以未擔任公職者為限。 

（四）申請子女喪葬補助者：子女以二十歲以下、未婚且無職業者為限。但

未婚子女年滿二十歲有下列情形之一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

實者，不在此限： 

①在校肄業而確無職業。②無力謀生。 

前項所稱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，係指應繳驗前一年度所得

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。至無力謀生係指子女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： 

①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

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不能自謀生活。 

③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六條所稱重大傷病且不能自謀生活。 

（五）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公教人員，對同一死亡事實，以報領一份為限，

應協商後推由一人請領。該等被保險人並應共同出具「公教人員保險

被保險人請領眷屬喪葬津貼協商切結書」，交由具領人據以請領。 

（六）申請（外）祖父母喪葬補助，以（外）祖父母無子女或子女未滿二十

歲或年滿二十歲無力謀生，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為

限，其補助為五個月薪俸額。 

 



    公教人員保險眷屬喪葬津貼請領書 

（填表前請詳閱背面說明）   填表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被  保  險  人 
姓  名 

 身  分  證 
統 一 編 號 

 

保險
事故 

眷
屬 

姓 名  出 生 日 期 民
前
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死 亡 日 期 民國   年   月  日 
身  分  證 
統 一 編 號 

 

死亡眷屬係被保險人之 □配偶   
□父
□母（生、養、繼）   □滿 12歲但未滿 25歲子女    □

未滿１２歲
子   女 

＊被保險人未辦理出生登記之子女亡故或年滿 25歲子女亡故時，不得請領眷屬喪葬津貼。 

檢附
證件 

□1.協商切結書(2名以上公保被保險人符合請領資格時須檢附)  □2.眷屬死亡證明文件 

□3.眷屬死亡登記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           □4.被保險人現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

□5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(上列檢附證件 2~5，被保險人及眷屬均為本國人者免附，但請領繼父、繼母案件仍須檢附) 

平均保俸額  請領月數      個月 請領金額 
(金額如無法核算，以貴部核定金額為準) 

新臺幣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

請 

領 

方 

式
（
請 

勾 

選 

一 

項 

） 

入 戶 者 請 將 被 保 險 人 之 存 摺 封 面 影 印 本 浮 貼 於 此 處 

□1、入戶（限匯入被保險人本人於國內金融機構之帳戶，並請檢附存摺封面影印本） 

  (1)    銀行    分行 

  

(帳號請靠左填寫，位數不足，不需補零) 

  (2)存入郵局存簿儲金帳戶 郵局代號：700 局號：□□□□□□－□ 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－□ 

    (靠右填寫，局號及帳號不足 7位者，請在左邊補零) 

□2、支票（請檢附現金給付收據，收據須被保險人簽章並加蓋機關印信或公保專用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擇一打勾: 
□一、被保險人切結除本人外，身故眷屬之父母、配偶、子女均非公保被保險人，眷屬喪葬津貼由被保險人本人

請領。 

□二、除被保險人本人外，尚有其他符合請領同一眷屬喪葬津貼資格之公保被保險人，業經所有符合請領資格之

公保被保險人完成協商程序，並均同意由被保險人本人請領。(須另附公保被保險人請領眷屬喪葬津貼協

商切結書) 

    上開切結或協商如有不實，致損及其他被保險人權益時，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，應由被

保險人本人自負一切不利後果之責任。 

被保險人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請領書收件日期為  年  月  日，請領書所填各項資料及檢附證件，經查屬實且符合規定。 

此致 

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公教保險部 

要保 
機關 

代 號      名 稱  

經 辦 人  人 事 

主 管 
 主 管 

 

聯絡電話 (  ) 
 

以下由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公教保險部填寫  

 

          經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定： 

金融機構存款帳號(分行別、科目、編號、檢查號碼 ) 

 

帳 

號 
總行代號 

 

108.4起適用 

 
 

 
 
 
 
機關(學校) 

印信或公保專用章 



 
 
 

請  領  眷  屬  喪  葬  津  貼  說  明  

一、請領眷屬喪葬津貼者，應填送本請領書、領取給付收據(選擇入戶者免送收據)及

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憑辦。 

二、須檢附之證件，請勾選正面檢附證件欄。如係影印本者，須字跡清晰且各頁齊全，

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須加蓋人事人員職名章或被保險人簽章，其他證件

之影印本須加蓋要保機關(構)學校印信、公保專用章或人事主管職名章，證明與

原本無異。 

三、採入戶者，請將存摺封面影印本黏貼於本請領書之正面，並注意下列事項： 

    (一)戶名必須為被保險人本人，金融機構名稱（代號）、戶名及帳號應清晰、完整。 

    (二)所提供之帳戶不得為「靜止戶」、「結清戶」、「非綜合存摺之公教優惠存款帳

戶」，以免無法辦理入戶事宜。 

四、眷屬喪葬津貼之平均保俸額： 

    按被保險人眷屬死亡當月起，往前推算 6個月保險俸（薪）額之平均數計算。但

加保未滿 6個月者，按其實際加保月數之平均保險俸（薪）額計算。 

五、眷屬喪葬津貼之給付月數： 

(一)父母及配偶之喪葬津貼，給與 3個月。 

    (二)子女之喪葬津貼如下： 

       1.年滿 12歲，未滿 25歲者，給與 2個月。 

       2.已為出生登記且未滿 12歲者，給與 1個月。 

六、眷屬喪葬津貼之給付金額： 

    平均保俸額 × 給付月數 

七、被保險人辦理眷屬喪葬津貼應注意下列事項： 

    (一)符合請領同一眷屬喪葬津貼之被保險人有數人時，應協商後推由一人請領，

並應共同出具「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請領眷屬喪葬津貼協商切結書」，交由

具領人據以請領。如有協商不實，致損及其他被保險人權益時，由具領人負

責。 

    (二)被保險人之生父（母）、養父（母）或繼父（母）死亡時，其喪葬津貼應在不

重領原則下，擇一請領。 

八、請領公保各項給付之權利，自請求權可行使之日起，因 10年間不行使而當然消滅。 

九、本說明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公教人員保險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 

 



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請領眷屬喪葬津貼協商切結書 

有關亡故者           之眷屬喪葬津貼案，業經所有符合請領資格之公保被

保險人完成協商程序，並均同意推由           請領而不反悔。如有切結或協

商不實，致損及其他公保被保險人權益時，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4條第 2項規

定，應由具領人負一切不利後果之責任，其他被保險人不得再為請領，應自行

向具領人求償。 

立協商切結之被保險人 (含具領人請親簽或蓋章)： 

1.            (協商者姓名)為亡故者之□父  □母  □配偶  □子  □女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(協商者姓名)為亡故者之□父  □母  □配偶  □子  □女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(協商者姓名)為亡故者之□父  □母  □配偶  □子  □女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4.            (協商者姓名)為亡故者之□父  □母  □配偶  □子  □女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附註： 

一、 為免重複請領眷屬喪葬津貼及踐行公保法第 34條第 2項規定之自行協商程序，有數名

公保被保險人符合請領眷屬喪葬津貼資格時，應先自行協商推由一人請領，協商後請

填妥本協商切結書，據以請領。 

二、 本協商切結書應填寫 3份；1份由本人收執；1份由服務機關存查；1份連同眷屬喪葬

津貼請領書，送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公教保險部辦理。 
 

  



 

 
國立中興大學粘貼憑證用紙(領款收據) 

 

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 

金額 

用途說明 千 

萬 

百

萬 

十

萬 

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

  - -       － － 生活津貼眷屬喪葬補助 

摘要記事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附證件 眷屬死亡證明文件、死亡登記及本人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各 1 份 

請領補助金額 
當月保俸額        元，補助 5 個月        元 

新臺幣：   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 

以上請領金額業已如數領到無訛。另本案僅由本人依規定辦理申請並無重複申請之情

事。若經發現與事實不符，同意退回補助並負法律責任，特此切結。 

   此據  謹致 

國立中興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具領人職別：       姓名：     簽章 (名 ): 

 撥郵局劃帳  (身分證號碼 ) 

 扣 5%所得稅            領訖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人事室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室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

 人 



 

國立中興大學全民健康保險退保申請表 

         職員編號： 

單位   職稱   
姓      名   

身分證字號   

申 請 退(停)保 眷 屬 

稱謂 姓名 
出生 

身分證字號 
退(停)保 

退(停)原因 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亡故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簽章         年  月  日 
 

※  原眷屬若未在本校加保者，不用填寫本表；惟申請人仍須至原眷屬之投保機關辦理退保手續。 
 



 

國立中興大學人事管理資訊系統個人資料異動通知單          ※為維護您的權益及本校人事資料之新穎確實，如有表列各項資料異動 

時，請主動填報通知人事室，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。謝謝您的合作！ 

姓
名 

 
職
稱 

 
人員
代號 

 
身分證
字號 

 
單
位 

 
填報
日期 

  年  月  日 
簽名
(章) 

 

異動項目 異動原因 異   動   後   內   容 檢附證件 備註 

姓 名 改名 
 戶籍謄本 

 

身 分 證 總 號 
原報總號有誤，經
戶政機關更正 

 
戶籍謄本 

 

出 生 年 月 日 
原報有誤，經檢據
向戶政機關申請並
獲更正 

 
戶籍謄本 

 

戶 籍 地 址 □搬家□結婚 □□□ 戶口名簿 
 

現 居  住  所 □搬家□結婚 □□□ 
電
話 

公：      
 

 

宅：            手機： 

學 歷 
進修(研究)結束取
得較高學歷 程度： 

國別 
校名 

系科： 起訖年月: 

□ □ □ □ 

畢 結 肄 研

究 

證書字號： 

 畢(結)業證書 

 

考 試 
參加公職考試錄取
獲頒證書 

年度： 種類：                    等別：        類科：               等第： 考試及格證書 
 

檢 覈 取得檢覈資格 
年度： 種類： 檢覈及格證書  

語 文  名稱： 
程度：□讀：     □說：     □寫：     □譯：          (請填：尚可或
流利) 

  

著 作 新作出版 名稱：           類別： 出版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文字別： 原著作  

發 明 新作完成 名稱：           類別： 公告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專利年限：     年 專利證明書  

訓練 （指未經人
事室辦理及證書未
經人事室轉發者） 

參加受訓結業 
訓練機構: 舉辦機關: 期別： 結業證書  

訓練名稱: 種類：□政務□在職□職前□其他_____ 起訖日期: 

家 屬 
□生育□結婚□身故

□其他________ 
稱謂：      姓名：  出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： 戶籍證明、出
生證明、結婚
證書或其他 

 

(發生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) 

E-mail  
其
他 

   

資料更正日期：               更正人： 

 


